
生 活 中 ，遇 到 亲 朋 好 友 借
车 ，车 主 常 常 碍 于 面 子 不 便 拒
绝，当出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车主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老 张 与 朋 友 在 家 中 聚 餐 饮
酒，饮酒程度达到醉酒状态。酒
后老张欲开车去取东西，遂向其
儿子小张索要车钥匙欲借用其
车辆，小张劝阻了几句后仍将车
钥匙交给了老张，后老张开车发
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
老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承担
刑事责任。

经审理，法院认为小张作为
机动车所有人，出借机动车时明
知老张是醉酒状态，还将其所有
的车辆出借给老张使用，对交通
事故的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故老张、小张应
当共同承担对本案交通事故受
害者的赔偿责任。根据案情并
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法院判
令小张对事故受害者的损失承
担 30%的过错责任。

根 据 民 法 典 第 一 千 二 百 零
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
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
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机 动 车 所 有 人 承 担 责 任 的
重点在于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是
否存在过错。根据民法典等相
关法律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只有
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那么，何为机动车所
有人有过错？

根 据 2020 年 最 新 修 订 的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道 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一 条 规
定 ，可 知 以 下 四 种 情 形 属 于 机
动 车 所 有 人 对 损 害 发 生 有 过
错：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
车 存 在 缺 陷 ，且 该 缺 陷 是 交 通
事故发生原因之一。比如说机
动车所有人明知车辆长时间未
维修保养，车辆的动力系统、刹
车 系 统 、胎 压 等 可 能 存 在 影 响
安 全 行 驶 的 问 题 。 二 、知 道 或
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

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比
如 说 没 有 驾 照 ，驾 照 已 过 有 效
期 ，准 驾 车 型 与 出 借 车 辆 车 型
不 符 等 。 三 、知 道 或 者 应 当 知
道 驾 驶 人 因 饮 酒 、服 用 国 家 管
制 的 精 神 药 品 或 者 麻 醉 药 品 ，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
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
的。比如说机动车所有人明知
车辆使用人已饮酒或有吸毒史
等 情 形 。 四 、其 他 应 当 认 定 机
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
的 情 形 。 因 而 我 们 可 以 说 ，车
主 在 将 车 辆 借 给 他 人 时 ，对 车
辆性能、对借车人的驾驶资格、
身 体 状 况 是 具 有 审 查 义 务 的 。
如将明显有性能问题的车辆借
给他人或将车辆借给明显不合
适 驾 车 的 人 员 ，存 在 明 显 的 过
错，则面临损害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小张明知老张是
醉酒状态，未尽安全照顾义务，
仍将车辆借给老张，小张对交通
事故的发生有过错。日常生活
中，难免会遇到亲朋好友借车的
情况，大家在出借车辆时注意审
查借用人的驾车资质，避免一时
懈怠成为过错方，要注意看借车
人的驾照，保证未吊销未过期。
看借用人的驾照类型，确保符合
所借车型。看对方借车时是否
有酒驾毒驾等法律法规禁止的
情形。

钱某约张某和陈某
一起就餐小聚，张某和
陈某欣然前往。席间，
张某喝了半杯左右就感
觉 不 舒 服 ，几 分 钟 后 ，
他就倒在餐厅椅子上。
钱某和陈某立即将张某
带出饭店赶往医院，经
医院抢救，张某被诊断
为 意 识 障 碍 、脑 出 血 ，
后因病情严重经抢救无
效死亡。张某的父母及
妻子认为钱某和陈某邀
请张某外出饮酒，导致
张某酒后引起脑血管疾
病。二人没有及时拨打
急救电话，没有采取正
当救治措施，错过最佳
抢救时机，导致张某死
亡，二人对张某的死亡
存在过错，遂将钱某和
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二人赔偿医疗费、死
亡 赔 偿 金 等 各 项 费 用
86 万元。

在 庭 审 中 ，钱 某 和
陈某辩称：当他二人发
现张某不舒服的时候就
表示如果不舒服就别喝
了，张某去卫生间的时
候 ，二 人 跟 着 去 看 情
况，并没有放任张某不
管，而且张某在倒下的
时候，也主动询问张某
怎么回事。张某当时说
自 己 没 事 ，也 能 站 起
来 ，但 就 是 感 觉 身 子
麻。二人便立即带着张
某去了医院，并积极缴
费，雇了护工。二人认
为 已 经 尽 到 了 救 治 义
务。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
钱某等三人相约聚餐，
属于正常的交往活动，
并 无 不 当 。 通 过 就 餐
过程的录像显示，就餐
期 间 ，张 某 自 行 喝 酒 ，
钱 某 和 陈 某 不 存 在 劝
酒行为。就餐期间，张
某 突 发 身 体 不 适 后 ，
钱 某 和 陈 某 根 据 自 身
能 力 立 刻 主 动 送 张 某
去 医 院 就 医 ，且 在 送
往 医 院 途 中 多 次 拨 打
110、122 电 话 告 知 紧 急
情 况 需 要 闯 红 灯 ，还
拨 打 120 电 话 联 系 救
护 事 宜 ，二 人 在 较 短
时 间 内 将 张 某 送 至 医
院 抢 救 ，并 在 医 院 积
极 交 纳 医 疗 费 、联 系
张 某 家 属 。 二 人 在 张
某 身 体 出 现 异 常 后 履
行 了 及 时 、足 够 的 救
助 、照 顾 义 务 。 故 原
告 以 钱 某 和 陈 某 未 尽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存 在
过 错 为 由 ，要 求 二 人
对 张 某 的 死 亡 承 担 赔
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
依据，不予支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
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
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按照一般过错责任
的构成要件，需要四个
要 件 才 能 承 担 赔 偿 责
任，一是加害人实施了
违法加害行为（作为或
不 作 为）；二 是 受 害 人
遭 受 了 可 救 济 的 损 害
（人 身 损 害 或 财 产 损
失）；三 是 加 害 行 为 与
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四是加害人对损
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故
意或过失）。

是 否 承 担 共 同 饮
酒 责 任 需 要 根 据 案 件
的具体情况确定，通常
有两个考量因素：在饮
酒 过 程 中 是 否 存 在 过
度劝酒的行为、在饮酒
后 是 否 对 过 量 饮 酒 人
进 行 了 必 要 且 合 理 的
照 顾 。 基 于 共 同 饮 酒
这一先行行为，共同饮
酒 的 人 对 醉 酒 者 应 有
提 醒 、劝 阻 的 义 务 ，共
同 饮 酒 人 必 须 证 明 自
己 在 饮 酒 过 程 中 尽 到
合 理 限 度 范 围 内 的 安
全 保 障 责 任 。 在 本 案
中，钱某和陈某二人不
存在劝酒行为，对张某
尽 到 了 最 大 的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因 此 ，二 人 对
张 某 的 死 亡 不 存 在 过
错。

共同饮酒属于正常
的人际交往行为，是社
会 生 活 中 人 们 借 以 表
达 情 意 的 一 种 方 式 。
在 共 同 饮 酒 的 特 定 场
合，同饮人彼此之间对
对 方 人 身 安 全 负 有 提
醒注意义务，同饮人违
反 安 全 提 醒 注 意 义 务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
权 赔 偿 责 任 。 公 民 的
生 命 健 康 权 受 法 律 保
护 ，同 时 ，公 民 更 应 对
自 己 的 生 命 健 康 负 有
高 度 的 安 全 注 意 义
务 。 但 如 果 组 织 者 和
同 桌 者 已 尽 了 正 常 的
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
将 其 责 任 义 务 无 限 扩
大理解，否则会人人自
危，影响正常的社会交
往。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说法说法：：

女子因病成为植物人，其民事权利如何
保护？近日，井陉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依
法适用特别程序审结一起申请认定自然人无
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判决宣告被申请人梁某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丈夫仇某为
其法定监护人。

仇某与梁某系夫妻关系。2016 年，梁某
因突发疾病送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右颞
枕叶脑出血、硬膜下血肿、脑疝形成等疾病。
经过治疗，梁某保住了生命，但却一直处于植
物生存状态。今年 2 月中旬，因梁某作为另
案原告参与继承纠纷诉讼，其丈夫仇某向法
院申请宣告梁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请
求指定自己作为妻子的监护人。

法院认真核实了梁某的病历等资料，深
入梁某的住所查看核实其现实身体状况。经
过审理，认为梁某病情状况属实，属于不能辨
别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申请人仇某请求宣告
梁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请求指定自己
作为妻子的监护人，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
许。

此案依法认定身患重病、不能辨别自己
行为的成年人梁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
为其设置法定监护人，对保护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民事行为正常进行，具
有重要意义。

对于此类案件的申请、诉讼及法院审理、
认定，应当明确四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
样的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
典第二十一条规定，不能辨别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其二，要明确什么人能够担任成年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按照民法典第二十
八条规定，可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按
顺 序 担 任 监 护 人 ：一 是 配 偶 ；二 是 父 母 、子
女；三是其他近亲属；四是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但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其三，要明确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
人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
合法权益；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照顾被监
护人的生活；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
如果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
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
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其他有
监护资格的人员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监护人履行职责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特
别程序审理；请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按普通诉讼程序审理。

其四，要明确在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中，如何保护
被申请人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
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
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
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
人为代理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
当询问本人的意见。通常，被申请人认定无
民事行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
人，一般来说很难独立参加诉讼，很难充分地
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观点，为充分保障该公民
的诉讼权利，有必要为该公民确定代理人代
理其参加诉讼。

说法说法：：

女子患病成为植物人
民事权利该如何保护

□ 李忠勇 李岫奇

徐某开设一家服装店，
以购卡有优惠劝说刘某在
其 服 装 店 购 买 了 购 物 卡 3
张 ，面 额 分 别 为 1000 元 、
1000 元、500 元。徐某为刘
某优惠 10%，刘某实际花费
2250 元。后来，徐某关停了
该服装店，但刘某购买的 3
张购物卡尚未消费。刘某
多次与徐某协商退还购物
卡内款项，徐某拒绝退还。
后刘某向法院起诉。

法院认为，经营者以预
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
或者退回预付款。徐某经
营服装店期间，刘某以预付
款的方式在徐某店内购买
了购物卡，徐某关停服装店
致使刘某未能消费，应当依
法退还购物卡中的款项。

预 付 卡 消 费 在 服 务 领
域广泛存在，而在预付卡消

费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
以装修、维护、停业整顿为
理由关停门店，或在重新装
修后改换门面，终止服务，
造成预付卡消费者的消费
困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
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
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
付款。

民 法 典 第 五 百 六 十 三
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解除
合同的情形，其中第二项规
定了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
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
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
要债务，另一方可以解除合
同。本案中，徐某关停服装
店，致使消费者刘某在其店
内购买的购物卡无法使用，
徐某拒绝退还购物卡内款
项 ，损 害 了 刘 某 的 合 法 权
益。徐某以自己的行为表
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刘某有
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
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
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
失。徐某应退还刘某购物
卡中的款项，如果违约行为
给刘某造成了损失，其可以
主张徐某赔偿损失。

涉 及 预 付 费 的 合 同 纠
纷，大多是公司不再经营或
直 接“ 跑 路 ”，存 在 违 约 行
为。为了有效规避预付费
的消费风险，消费者应理性
消费，面对低价、赠送等利
益诱惑时，一定要提高辨识
能力。首先，消费者不要购
买时间跨度过长的产品，尽
量在短期内能消费完。其
次，在签合同前，消费者应
充分了解商家资质、产品或
服 务 质 量 、第 三 方 担 保 情
况，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较
好的商家，在充分了解及认
可的前提下再选择预付式
消费，并将预付金额控制在
合理范畴。最后，签合同时
一定要仔细查看服务内容，
详细阅读合同条款，切勿相
信口头承诺，或者要求将口
头承诺写入合同。如果在
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要积
极收集证据材料，及时向相
关 部 门 投 诉 举 报 ，依 法 维
权。

预付式消费有风险
当谨慎选择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通讯员 刘凤娟

说法说法：：

李某打算赊购潘某的密封胶条，
货款共计价款 8.6 万元。双方签订买
卖合同，由潘某先行提供样品，李某对
样品认可后，双方开始交易，但双方未
封存样品。随后，潘某为李某提供货
物，李某支付了 5 万元的货款，余款 3.6
万元，后李某给潘某出具欠条一份，确
认欠原告货款 3.6 万元，后李某一直未
付 款 。 当 潘 某 再 次 向 李 某 催 要 货 款
时，李某却提出了退货，潘某不能接
受。双方沟通未果，潘某诉至清河县
人 民 法 院 ，要 求 李 某 支 付 货 款 3.6 万
元。

在庭审中，李某对货款数额没有
异议，但称潘某提供的货物质量有问
题，他在销售密封胶条时，有客户向
其提出胶条质量有问题，李某为客户
办 理 了 退 货 。 然 后 李 某 告 知 潘 某 后
要求退货，但潘某不同意退货。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原、被 告 对 双
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均无异议，法
院予以确认。原告依约提供了货物，

被告应当及时付款，其未及时付款，
构成违约，应承担清偿责任。对原告
要求被告支付货款 3.6 万元的诉讼主
张 予 以 支 持 。 被 告 辩 称 货 物 存 在 质
量问题，要求退货，原告对此不认可、
不同意，双方系凭样品的买卖合同，
因双方未对样品封存，无法确定约定
质量，且被告在收到货物后未及时检
验。被告陈述客户提出质量问题，但
未 提 交 证 明 其 已 经 在 此 后 合 理 期 限
内通知了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
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故应视为原告
提供的货物符合约定，对其辩解不予
支持，遂依法判决被告李某在判决生
效 之 日 起 三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潘 某 货 款
3.6 万元。

依 法 成 立 的 合 同 ，受 法 律 保 护。
双 方 均 应 全 面 履 行 合 同 义 务 。 民 法
典第六百二十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
的 物 时 应 当 在 约 定 的 检 验 期 限 内 检
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应当及时

检验。第六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
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
期 限 内 将 标 的 物 的 数 量 或 者 质 量 不
符 合 约 定 的 情 形 通 知 出 卖 人 。 买 受
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
者 质 量 符 合 约 定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
具 体 认 定 民 法 典 第 六 百 二 十 一 条 第
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限”时，应当综合
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 、交 易 目 的 、
交 易 方 式 、交 易 习 惯 、标 的 物 的 种
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
疵 的 性 质 、买 受 人 应 尽 的 合 理 注 意
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
或 者 检 验 人 所 处 的 具 体 环 境 、自 身
技 能 以 及 其 他 合 理 因 素 ，依 据 诚 实
信 用 原 则 进 行 判 断 。 根 据 以 上 法
条，结合本案来看，李某收到货物后
未 及 时 检 验 ，后 来 其 陈 述 客 户 提 出
质 量 问 题 ，但 其 未 提 交 证 据 证 明 其
已 经 在 此 后 合 理 期 限 内 通 知 了 潘
某 ，也 未 提 交 其 他 证 据 证 明 货 物 存
在质量问题，因此，认定李某怠于履

行 其 检 验 货 品 的 义 务 ，应 视 为 潘 某
提供的货物符合约定。

在当下日趋活跃的经济环境中，
买 卖 双 方 应 始 终 恪 守 诚 实 信 用 的 准
则，卖方要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买
方 也 应 当 按 时 足 额 付 清 货 款 。 针 对
买 方 主 张 的 货 物 存 在 质 量 问 题 而 拖
欠货款情况，建议交易双方签订书面
合同，对相关交易细节如采购需求、
交货验收、质量标准、违约条款、款项
支 付 等 进 行 明 确 约 定 。 卖 方 要 确 认
买 方 主 张 货 物 存 在 质 量 问 题 是 否 在
验收期限内，如果过了验收期限的，
则视为质量合格，上述案例即是这种
情况，买方此时不得再以货物存在质
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货款。其次，卖
方 要 认 真 核 查 货 物 是 否 真 的 存 在 质
量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以免将来
司法程序中的被动，如果经核查货物
并没有问题，则买方可能是想赖账、
打 折 扣 或 拖 延 付 款 。 卖 方 在 确 认 货
物没有问题之后，对于买方恶意的拖
欠行为，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运用
司法途径追讨货款。

买方以货物质量问题为由拒绝付款，但未在检验期内
通知卖方。法院认定——

检验期限内怠于通知视为产品合格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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